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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20-097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

12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于2020年12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定刚先生主持，董事寇化梦先生、雍凤山先生、钟明先生、胡照贵先生、陈晔先

生、洪远嘉先生、牟文女士、赵刚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和建议，同意聘任

钟明先生为公司总裁，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副总裁寇化梦先生不再代行总裁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公司总裁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1）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川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生购买商品及原材料、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服务、购买燃料及动力、采购设备、

租赁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43,600.00万元（不含税）。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陈晔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

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

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发生购买或销售家电产品等；采购或销售塑料制品、包装箱、门壳、钢板等产品；采

购或销售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等；接受或提供劳务；购买或提供燃料及动力；租赁、融资租赁等业务；采

购软件服务；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外包国内产品售后服务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1,410,600.00万

元（不含税）。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陈晔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预计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 ）及其控

股子公司发生采购冰箱（柜）压缩机、采购智能吸尘器等、购买燃料及动力、接受后勤服务等交易金额总

计不超过64,650万元（不含税）。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寇化梦先生、陈晔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回避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以市场价格为基准，办理与各关联方签署单项业务合同等事宜。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1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根据公司2020年底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财务公司” ）续签的为期三年的

《金融服务协议》，2021年，预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发生的金融服务关联交易为：每日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最高存款余额（包括应计利息及手续费）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每日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最高未偿还贷款本息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长虹财务公司对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的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办理票据开立业务的上

限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0亿

元。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陈晔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1年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21年度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在对各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

谨慎研究，同意公司2021年度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一定的信用担保额度，对于本年度新增的担

保额度和在本年内进行续保的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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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

100,

000

100,000 0 0 20.72% 100% 63.12% 否

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150,

000

140,000

-10,

000

120,400 29.01% 100% 90.37% 否

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8,000 26,000 8,000 11,000 5.39%

63.286

3%

63.68% 否

长虹美菱日电科技有限

公司

30,000 30,000 0 18,500 6.22%

99.036

1%

80.30% 否

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

公司

15,000 10,000

-5,

000

10,000 2.07% 100% 66.89% 否

合肥美菱有色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3,000 3,000 0 1,000 0.62% 100% 39.19% 否

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50,000 50,000 0 6,000 10.36% 100% 106.54% 否

河北虹茂日用电器科技

有限公司

4,000 0

-4,

000

0 0 - - 否

长虹RUBA贸易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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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约为

人民币

6,345

万元）

注1

900万美

元（约为

人民币5,

920.38万

元）注2

0

300万美

元（约为

人民币2,

103.51万

元）注3

1.26% 60% 86.61% 否

合计

376,

345注1

364,

920.38注

2

-11,

000

169,

003.51注

3

75.65% - - -

注1：为了统一币种进行合计，此处汇率采用2019年10月31日美元兑人民币7.05折算，详见公司披露

的2019-090号公告。

注2：为了统一币种进行合计，此处汇率采用2020年11月30日美元兑人民币6.5782折算，详见公司披

露的2020-101号公告。

注3：为了统一币种进行合计，此处汇率采用RUBA贸易公司担保协议签署日，即2019年12月23日美

元兑人民币7.0117折算。

说明：对于上述担保中本公司已为其提供担保的，在担保期限届满后，公司将在上述核定的额度内为

该下属子公司提供续保。 子公司将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另外，鉴于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美菱” ）其他股东中科先行（北京）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29名自然人股东（中科美菱管理层及核心员工）；长虹美菱日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美日电” ）另外1名自然人股东；长虹RUBA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RUBA贸易公司” ）的另一

股东方阿联酋RUBA公司，分别无法对中科美菱、长美日电、RUBA贸易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相关规定，在

公司向中科美菱、长美日电、RUBA贸易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同时，中科美菱、长美日电将以其同等额度

的有效资产向本公司本次的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RUBA贸易公司将以其全部资产向本公司本次的担

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部分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办理本次担保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

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该

额度可以滚动使用）投资产品期限在一年之内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型的银行理财产品，授

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冰箱（柜）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结合公司的实际生产及经营情况，充分考虑未来冰箱（柜）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及

动态，同意公司投资4,657万元对合肥基地冰箱（柜）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以满足未来市场需求和产能

提升要求，增强公司产品竞争力，实现降本提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冰柜园区及生活区排水管网进行升级改造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司投资1,387.99万元对合肥基地冰柜园区及生活区排水管网进行升

级改造，以提升园区排水系统能力，保障因生产能力及人员增加对排水管网运力需求。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投资组建合肥长虹美菱生活电器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产业规划，日电产业（包括厨卫电器和小家电）是公司未来重点发展的战

略产业之一，为保障公司日电产业十四五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抓住日电行业消费升级及品牌聚焦的增

长机会，同时为激活日电产业团队活力，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同意公司与宁波鸿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日电产业核心管理团队持股平台，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共同投资设立合肥长虹美菱生

活电器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局核准名称为准）,�以适应外部市场竞争，实现公司日电产业的转

型升级，促进日电产业的快速良性发展。 新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3,500万，占

注册资本的70%，合伙企业以现金出资1,500万，占注册资本的30%。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办理本次新公司设立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定期存单质押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后续融资工作需要，为提高公司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以不超过1.5亿

元额度的定期存单质押向部分商业银行申请新增授信额度，用于出口应收账款融资、银行承兑汇票开立、

流动资金贷款等业务，期限一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本次定期存单质押金额未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以定期存单质押向部分商业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2亿元人民币最高授

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同意公司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申请2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

资、国内信用证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20年12月29日召开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于预计2021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确定2021年度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

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共4项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聘任总裁的简历如下：

钟明，男，汉族，四川眉山人，中共党员，1972年11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EMBA硕士，正高级工程

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热物理专业博士毕业。历任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研究所副所长、四川长虹空

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家用电器产业集团技术总监、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截至2020年12月11日， 钟明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钟

明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236,175股。 钟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其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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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

12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会议于2020年12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邵敏先生主持，监事何心坦先生、黄红女士、季阁女士、朱文杰先生以通讯方式出

席了本次监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预计的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能够按照

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未发现通过此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本次预计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

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并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金额，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1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预计2021年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财务公司” ）持续

关联交易金额是以公司与其签署的为期三年的《金融服务协议》为基础，并结合交易情况进行的合理预

计。 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开展的各项金融业务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21年度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度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信用担保额度系根据上一年度的实际担

保情况及公司2021年度经营需要而做出的合理预计，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监事会同意2021年度公司对

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合计约364,920.38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利用自

有闲置资金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该额度可以滚动使用）投资产品期限在一年之内的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低风险、稳健型的银行理财产品，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不会影

响到正常的生产经营，且董事会制订了切实有效的管理制度及其他内控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审批与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监事会将对理财

产品投资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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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长虹美菱” ）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因

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与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 ）及其控股子

公司、四川长虹的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

四川长虹控股子公司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 ）及其控股子公司将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交易内容涉及向关联方购买或销售家电产品等；采购或销售压缩机、塑料制品、包装箱、门

壳、钢板、空调等产品；采购或销售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等；接受或提供劳务；购买或提供燃料及动力；

租赁、融资租赁等业务；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外包国内产品售后服务业务等方面。 预计2021年日常

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1,518,850万元（不含税）。截至2020年11月15日，公司与前述单位累计共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733,999.29万元（不含税）。

2020年12月11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不包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川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生购买商品及原材料、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服务、购买燃料及动力、采购设备、

租赁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43,600.00万元（不含税）。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陈晔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

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发生购买或销售家电产品等；采购或销售塑料制品、包装箱、门壳、钢板、空调等产

品；采购或销售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等；接受或提供劳务；购买或提供燃料及动力；租赁、融资租赁等业

务；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外包国内产品售后服务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1,410,600.00万元（不含

税）。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陈晔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预计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 ）及其控

股子公司发生采购冰箱（柜）压缩机、采购智能吸尘器等、购买燃料及动力、接受后勤服务等交易金额总

计不超过64,650万元（不含税）。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寇化梦先生、陈晔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回避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外部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及长虹美菱《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股东四川长虹、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审议该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2021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2021

年）

2020 年 1

月1日-11

月15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

（2019

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 购买燃料及

动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容、电阻、集成电路、辅

料、色母料、钢板、购买燃

料及动力等

市场价

60,

000.00

32,699.06 35,394.37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塑料制品、注塑件、电控

盒盖、底盘、摆叶等

市场价

120,

000.00

50,426.76

63,

000.18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门壳、底板、钣金件等 市场价

60,

000.00

20,576.50 24,924.66

四川长虹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包装箱、印刷品等 市场价

18,

000.00

5,585.79 8,304.76

四川长虹电子部品有限公司

印制板、遥控器、变压器

等

市场价 6,000.00 1,510.81 2,401.66

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印制板组件等 市场价 5,000.00 953.80 1,270.34

长虹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

司

购买商品等 市场价

10,

000.00

2,153.01 39.47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控股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燃料及动

力

市场价

13,

000.00

867.87 1,060.68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压缩机等 市场价

63,

000.00

40,154.14 38,238.09

压缩空气、接受后勤服务

等

市场价 150.00 34.59 82.59

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智能吸尘器等 市场价 1,500.00 866.12 777.09

小计 -- --

356,

650.00

155,

828.45

175,

493.89

向关联人采购或

销售设备、软件、

维备件、模具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采购或销售设备、 软件、

维备件、模具等

市场价

10,

000.00

313.06 5,607.68

小计 -- --

10,

000.00

313.06 5,607.68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 提供燃料及

动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及商品等 市场价 8,000.00 796.51 2,277.33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部分钣金类产品、辅材等 市场价 8,000.00 4,641.95 4,482.46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色母料、塑料粒子、电器

件、钣金件等

市场价

32,

000.00

20,045.80 20,777.22

长虹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

司

冰箱、冰柜、空调等 市场价

35,

000.00

9,995.27 164.88

四川长虹下属控股子公司

CHANGHONG (HK)

TRADINGLIMITED、

CHANGHONGELECTRIC

(AUSTRALIA)PTY.LTD.

冰箱、冰柜、空调等 市场价

170,

000.00

57,049.18

43,

542.05

四川智易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冰箱柜、空调、洗衣机、厨

电及小家电等产品

市场价

700,

000.00

393,

206.40

295,

507.43

Changhong�Europe�Electric�

s.r.o

冰箱、冰柜等 市场价 8,000.00 4,813.17 166.90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控股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燃料及动

力等

市场价

15,

000.00

5,106.86 10,707.63

小计 -- --

976,

000.00

495,

655.14

377,

625.90

租赁业务、 承租

业务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仓储、厂房、公寓、办公地

点等租赁业务

市场价 5,000.00 2,649.79 2,030.14

小计 -- -- 5,000.00 2,649.79 2,030.14

向关联人外包国

内产成品物流业

务等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运输、仓储、装卸 市场价

52,

000.00

33,804.69

43,

784.10

小计 --

52,

000.00

33,804.69

43,

784.10

向关联人外包国

内产品售后服务

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

限公司

售后、安装维修费等 市场价

35,

000.00

19,920.90 23,979.17

小计 -- --

35,

000.00

19,920.90 23,979.17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其他服务、劳

务或向关联人提

供其他服务、劳

务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接受或向关联人提供的

其他服务、劳务等

市场价 5,600.00 2,361.25 2,257.08

小计 -- -- 5,600.00 2,361.25 2,257.08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融资租赁、商

业保理及融单等

业务

远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融

单等业务

市场价

35,

000.00

6,020.93 391.67

小计 --

35,

000.00

6,020.93 391.67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及设备、 提供

技术服务、 提供

燃料动力、 出租

等

Orion.PDP.Co.,ltd 冰箱等 市场价 4,500.00 2,534.70 3,473.67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商品、出租等 市场价 3,100.00 1,544.12 2,985.72

小计 -- -- 7,600.00 4,078.82 6,459.39

购买商品、 原材

料、 接受劳务服

务、 购买燃料动

力、承租、采购设

备等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技术有限

公司

采购设备等 市场价 7,000.00 97.14 3,679.69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控制板、控制器等 市场价

15,

000.00

10,501.61 9,800.56

四川爱联科技有限公司

上网模块、 抽屉导轨、温

度传感器等

市场价 6,000.00 2,014.87 2,073.65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购买商品、原材料、接受

劳务服务、 购买燃料动

力、承租、采购设备等

市场价 8,000.00 752.64 3,055.15

小计 -- --

36,

000.00

13,366.26 18,609.05

合计

1,518,

850.00

733,

999.29

656,

238.07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 际 发 生

金额（2020

年 1月 1日

-11 月 15

日）

2020年预

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购买商品、

购 买 燃 料

及动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电容、电阻、集成电

路、辅料、色母料、

钢板、 购买燃料及

动力等

32,699.06 60,000.00 3.16% -45.50%

2019 年 11

月30日、12

月 18 日 ，

2020年8月

15日、10月

13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2019-07

7、

2019-078

、

2019-080

、

2019-087、

2020-056

、

2020-057

、

2020-062

、

2020-083

号公告）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

有限公司

塑料制品、注塑件、

电控盒盖、底盘、摆

叶等

50,426.76

140,

000.00

4.88% -63.98%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

有限公司

门壳、底板、钣金件

等

20,576.50 60,000.00 1.99% -65.71%

四川长虹包装印务

有限公司

包装箱、印刷品等 5,585.79 22,000.00 0.54% -74.61%

四川长虹电子部品

有限公司

印制板、遥控器、变

压器等

1,510.81 6,000.00 0.15% -74.82%

四川长虹精密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印制板组件等 953.8 10,000.00 0.09% -90.46%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其他控股

子公司

购买商品、 接受燃

料及动力

3,020.88 8,000.00 0.29% -62.24%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压缩机等 40,154.14 72,000.00 3.88% -44.23%

压缩空气、 接受后

勤服务等

34.59 150 0.00% -76.94%

湖南格兰博智能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吸尘器等 866.12 2,500.00 0.08% -65.36%

小计 --

155,

828.45

380,

650.00

15.06% -59.06%

向关联人

采购或销

售设备、软

件、维备

件、模具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采购或销售设备、

软件、维备件、模具

等

313.06 15,000.00 1.07% -97.91%

小计 -- 313.06 15,000.00 1.07% -97.91%

向 关 联 人

销售商品、

提 供 燃 料

及动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原材料及商品等 796.51 8,000.00 0.06% -90.04%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

有限公司

部分钣金类产品、

辅材等

4,641.95 8,000.00 0.36% -41.98%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

有限公司

色母料、塑料粒子、

电器件、钣金件等

20,045.80 35,000.00 1.54% -42.73%

长虹国际控股 （香

港）有限公司

冰箱、冰柜、空调等 9,995.27 35,000.00 0.77% -71.44%

四川长虹下属控股

子 公 司

CHANGHONG

(HK)

TRADINGLIMIT-

ED、

CHANGHONG-

ELECTRIC

(AUSTRALIA)

PTY.LTD.

冰箱、冰柜、空调等 57,049.18

150,

000.00

4.37% -61.97%

四川智易家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冰箱柜、空调、洗衣

机、 厨电及小家电

等产品

393,

206.40

852,

000.00

30.12% -53.85%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其他控股

子公司 （包括乐家

易连锁管理有限公

司等）

销售商品、 提供燃

料及动力等

9,920.03 19,200.00 0.76% -48.33%

小计 --

495,

655.14

1,107,

200.00

37.98% -55.23%

租赁业务、

承 租 业 务

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仓储、厂房、公寓、

办公地点等租赁业

务

2,649.79 5,000.00 22.33% -47.00%

小计 -- 2,649.79 5,000.00 22.33% -47.00%

向 关 联 人

外 包 国 内

产 成 品 物

流业务等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仓储、装卸 33,804.69 60,000.00 28.73% -43.66%

小计 -- 33,804.69 60,000.00 28.73% -43.66%

向 关 联 人

外 包 国 内

产 品 售 后

服务

四川快益点电器服

务连锁有限公司

售后、 安装维修费

等

19,920.90 35,000.00 16.93% -43.08%

小计 -- 19,920.90 35,000.00 16.93% -43.08%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其他服务、

劳 务 或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其 他 服

务、劳务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包括四川智易家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等）

接受或向关联人提

供的其他服务、劳

务等

2,361.25 5,600.00 11.75% -57.83%

小计 -- 2,361.25 5,600.00 11.75% -57.83%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融资租赁、

商 业 保 理

及 融 单 等

业务

远信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融资租赁、 商业保

理及融单等业务

6,020.93 6,500.00 - -7.37%

小计 -- 6,020.93 6,500.00 0.00% -7.37%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商 品

及设备、提

供 技 术 服

务、出租等

Orion.PDP.Co.,ltd 冰箱等 2,534.70 4,200.00 0.19% -39.65%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包括四川

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等）

销售商品、出租等 1,544.12 6,000.00 8.29% -73.76%

小计 -- 4,078.82 10,200.00 8.48% -59.72%

购买商品、

原材料、接

受 劳 务 服

务、购买燃

料动力、承

租、采购设

备等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

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等 97.14 7,000.00 0.33% -98.61%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

公司

控制板、控制器等 10,501.61 18,000.00 1.02% -41.66%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购买商品、原材料、

接受劳务服务、购

买燃料动力、承租、

采购设备等

2767.51 8,000.00 1.40% -65.41%

小计 -- 13,366.26 33,000.00 2.75% -59.50%

合计 733,999.29

1,658,

150.00

- -55.73%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如适用）

公司在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前， 各子公司及业务部门基于

2020年度产销计划等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算，但因市场

与客户要求变化等影响，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异，

公司2020年1月1日至11月15日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

过预计总金额，部分关联交易金额低于预计金额20%以上，属于正常的

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2020

年1月1日至11月15日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

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

司的实际情况， 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关联交易事项公

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注：2020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43,200万元（不含税），截至2020年11月15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17,445.08万元，未超过预计总额。

2020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

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1,540,300万元（不含税），截至2020年11月15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不包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

司）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675,499.36万元，未超过预计总额。

2020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 ）及其控

股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74,650.00万元（不含税），截至2020年11月15日，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与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41,054.85万元，未超过预计总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5年6月16日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

住所：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营范围：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产业进行投资，国有产（股）权经营管理，家用电器、制冷电

器及配件、照明设备、电子产品及元器件、日用电器、日用金属制品、燃气用具、电工器材的制造、销售，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及处理，集成电路、软件开发及销售与服务，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

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矿产品销售，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电池系列产品、电力设备、环

保设备、通讯传输设备、机械设备、数字监控产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厨柜及燃气具的销售，利用互联网

从事相关产品的销售，公司产品辅助材料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的仓

储、货运，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及设备租赁，武器整机、

配套装备及元器件制造、销售，酒店与餐饮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根据长虹集团2019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长虹集团资产总额80,

188,088,523.33元，负债总额59,978,542,933.03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0,209,545,590.30元，其中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148,537,413.30元。 2019年度，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97,435,294,

261.10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5,989,466.59元。

根据长虹集团2020年1-9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 长虹集团资产总额87,

989,830,260.97元，负债总额66,245,892,345.56元，所有者权益总额21,743,937,915.41元，其中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227,018,462.05元。 2020年1-9月份，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73,917,

186,273.24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4,011,055.51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20年12月11日，长虹集团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23.22%的股权，是公司控股股东四川

长虹的第一大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及子公司已连续多年从长虹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提供劳务服务、购买燃料

动力、采购设备等业务，同时向该关联人销售商品、提供出租等，业务开展较好，且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长虹集团能够遵守双方的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2021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43,600.00万元（不

含税）。

（二）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四川长虹是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839）

成立日期：1993年4月8日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资本：461,624.422万人民币

住所：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汽车电器、电子产品及零配件、通信设备、照明设备、家居产品、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电子电工机械专用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电池系列产品、电子医疗产品、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制

冷设备及配件、数字监控产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文化及办公用机械、文教体育用品、厨柜及燃气具的

制造、销售与维修；房屋及设备租赁；包装产品及技术服务；公路运输，仓储及装卸搬运；集成电路与软件

开发及销售、服务，系统集成产品开发、销售与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高科技项目投资及国家允许的

其他投资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及处理；信息技术服务；

财务咨询服务；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建筑材料、有色金属、钢材、塑料、包装材料、机电设备、贵重

金属、汽车零配件、电子元器件等国内购销、进出口；增值电信业务、电信业务代办；广告设计、广告制作、

广告代理、广告发布；无人机、无人机系统研发及设计、无人机技术推广、无人机技术转让、无人机技术咨

询、无人机技术服务、无人机生产和销售（最终以工商管理机关登记的业务范围为准）。

根据四川长虹2019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四川长虹资产总额为73,

989,213,869.68元，负债总额为52,853,641,256.70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1,135,572,612.98元，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3,020,030,774.08元。 2019年度， 四川长虹实现营业总收入88,792,

895,883.36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0,561,136.04元。

根据四川长虹2020年1-9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0年9月30日，四川长虹资产总额为78,

114,013,627.53元，负债总额为57,312,938,360.05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0,801,075,267.48元，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2,836,427,547.72元。 2020年1-9月， 四川长虹实现营业总收入64,

383,287,357.17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0,814,762.92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20年12月11日，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281,

832,434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6.98%，其中四川长虹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48,457,724股，占总股本

的23.79%；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流通B股33,374,71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19%。 四

川长虹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已连续多年从该公司采购商品、塑料件、包装箱、冷板、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等，同时向该公司

及子公司销售材料、电器件、钣金件和通过其销售平台销售家电产品等，提供或接受劳务及其他工程维

修、软件服务、租赁、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融单业务等业务，向其下属子公司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

国内产品售后服务等，合作良好，且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

时向本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2021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1,410,600.00万元

（不含税）。

（三）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华意压缩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404）

成立日期：1996年6月13日

法定代表人：杨秀彪

注册资本：69,599.598万人民币

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1号（高新开发区内）

经营范围：无氟压缩机、电冰箱及其配件的生产和销售，制冷设备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

补偿贸易，五金配件的加工及销售，对外贸易经营（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资产租

赁，家用电器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信息技术咨询与服务，财务咨询与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长虹华意2019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长虹华意资产总额为10,

248,441,712.99元，负债总额为5,986,870,421.96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4,261,571,291.03元，其中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3,213,643,255.33元。 2019年度， 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总收入9,589,210,

837.07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0,626,402.76元。

根据长虹华意2020年1-9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0年9月30日，长虹华意资产总额为10,

766,654,796.50元，负债总额为6,398,995,957.91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4,367,658,838.59元，其中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3,277,165,352.78元。 2020年1-9月， 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总收入2,687,

582,302.15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169,854.25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虹华意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直接控制，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多年为本公司提供冰箱（柜）压缩机、清洁机器人及燃料动力等，且不属

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冰箱（柜）压缩机配件、

清洁机器人及燃料动力等。

2021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64,650.00万元（不

含税）。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价

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双方协商定价。交易涉及向关联方购买或销售商品、原材料；采购或销售压缩机、塑

料件、电器件、钣金件、包装箱、冷板等产品；采购或销售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等；接受或提供燃料、动

力；采购或提供劳务；租赁或承租、融资租赁等业务；采购或销售软件服务；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外

包国内产品售后服务业务等方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等。 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以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节约

成本为目的，均为本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持续的、经常性的关联交易，结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开展关联交易，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及满足公司经营发展。

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与四川长虹及其控

股子公司之间的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目的均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节约成本，通过前端配套、工程设

备、维备件、模具、租赁、融资租赁、软件服务、通过其销售平台销售家电产品、外包物流业务及售后服务等

方面的关联交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保证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运行。 前述关联交易均在市场化的原则

下开展。

3.压缩机是冰箱、冰柜的重要部件，本公司出于性能、质量、价格、服务、运输等方面的综合考虑，近年

来部分选用了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压缩机。 同时，公司在长虹华意下属子公司湖南格兰博智能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清洁机器人产品。 另外，由于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江西美菱电器” ）厂区紧邻长虹华意厂区，为节约管理等成本，江西美菱电器向长虹华意购买燃料

及动力、接受后勤服务等。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持续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由于长期合作，和对方已形成稳定的合作伙伴关

系，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交易量按照实际发生额计算，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公允，收付

款条件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此类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时，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业务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

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

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

易。 公司独立董事洪远嘉先生、牟文女士、赵刚先生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出具

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同意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关于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正常、合

理的。

2.我们认为公司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方能够按照合同规定

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

要而发生的，并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金额，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

性产生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决策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长虹美菱《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长虹美菱《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

们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表示同意，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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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1

年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持续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拓宽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或“长虹美菱” ）融资渠道，降低融资

成本与财务费用，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于2020年底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虹财务公司” ）续签了为期三年的《金融服务协议》，长虹财务公司将在其经营范围内根

据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要求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目前，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已开展了存款、借

款、票据开立、票据贴现等金融业务。

2020年12月11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1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两名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陈晔先生回避表决，表

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预计2021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

意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外部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

联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审议该议案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结合公司2020年度与长虹财务公司已

发生的金融服务关联交易情况，按照市场定价原则，公司预计2021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长虹财务公

司发生的金融服务关联交易如下：

1.每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最高存款余额（包括应计利息及手续费）不超过人民币45

亿元， 且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占长虹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不超过

30％，同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不应当超过长虹财务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提供的最高授信金额（包括贷款、担保等）；存款利率不低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

准。

2.每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最高未偿还贷款本息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贷款利率及收

费标准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

3.长虹财务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授信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

4.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办理票据开立业务的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5.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三）2020年1-9月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0年1-9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期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利息、

手续费

一、存放于长虹财

务公司存款

3,702,382,

630.38

30,232,646,

408.28

30,929,151,

163.32

3,005,877,

875.34

90,205,609.83

二、向长虹财务公

司借款

1.短期借款 125,000,000.00 125,000,000.00 60,638.89

2.长期借款

三、其他金融业务

1.票据开立 999,585,345.49

1,878,178,

189.69

1,447,378,

038.27

1,430,385,

496.91

941,235.22

2.票据贴现 638,333,179.10

1,421,196,

636.62

1,174,415,

376.15

885,114,439.57 9,724,660.64

二、长虹财务公司的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8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076120682K

注册地点：绵阳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

法定代表人：胡嘉

注册资本：269,393.836584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

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

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投资；股票投资以

外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即期结售汇业务；银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各持有长虹

财务公司35.04%的股权，本公司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 ）各持有长虹财

务公司14.96%的股权。 长虹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绵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图（截至2020年11月30日）

（三）长虹财务公司的历史沿革和财务数据

长虹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复 [2013]423号文件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

构，其于2013年8月22日领取《金融许可证》（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156H251070001），2013年8月23

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1070600036680），2015年10月29日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10700076120682K）。 长虹财务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为1,000,000,

000.00元人民币，其中：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 ）出资额为500,000,

000.00元人民币，占其注册资本的50%；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股份” ）出资额为

500,000,000.00元人民币，占其注册资本的50%。 2016年10月8日，长虹集团与长虹股份签订增资协议决

定以现金方式对其进行同比例增资。 2016年11月25日增资完成，长虹财务公司取得变更后营业执照，其

注册资本金变更为1,887,941,751.02元。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以自有资金与长虹华

意分别对长虹财务公司各增资人民币5亿元，合计增资总额人民币10亿元。 2020年8月4日增资完成，长虹

财务公司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金变更为2,693,938,365.84元， 长虹集团与四川长虹各占

35.04%，本公司与长虹华意各占14.96%。

长虹财务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正式营业，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均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进行。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长虹财务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9,377,092,340.86元；负债总额为17,007,378,560.99元，其中，吸收存款为15,029,182,354.99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为2,369,713,779.87元。 2019年1-12月，营业收入为198,447,804.77元，当年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127,354,440.88元， 净利润为47,500,681.15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90,755,

934.94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长虹财务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7,723,200,507.32元；负债总额为

14,309,001,507.88元，其中，吸收存款为11,735,921,132.84元；所有者权益为3,414,198,999.44元。

2020年1-9月，营业收入为131,118,288.04元，当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66,667,484.06元，净利润为43,

911,909.99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41,299,339.97元。

经登录“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长虹财务公司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根据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要求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但不

限于存款服务、结算服务、贷款服务、票据开立和贴现服务、担保及中国银监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

其他业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2020年底，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续签的《金融服务协议》已对2020年11月-2023年11月为期三年的

金融服务业务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等进行了约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5日在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20-061号公告。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旨在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与财务费用，分散投

资风险，获取安全、高效的财务管理服务，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同时，长虹财务公司从事的非银行金融

业务属于国家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持续和严格监管，且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签订的

《金融服务协议》中约定，长虹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贷款利率

及其他收费标准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存款利率不低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

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 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存贷款与公司在其他商业银行存贷款并无实质差异，且公

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不应超过长虹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金额（包括贷款、担保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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